年月日
南京市自来水总公司过户申请表

	地   点
	
	户  号
	

	联系人、电话
	

	原用户名
	
	用水性质
	

	现用户名
	
	用水性质
	

	过户原因
	

	原产权单位 (人)盖章
	现产权单位（人）盖章
	    用户服务中心业务管理科意见   

  

	原用户帐号
	
	现用户帐号
	

	  水表口径
	
	   表  号
	

	规费交纳情况
	

	用户服务中心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抄收营业所
年   月   日
	供水发展处
年   月   日

	总公司领导： 



	过户须知：
1、过户后新帐号托收不到水费时仍从原帐号上托收水费。
2、本业务仅为水表产权变更。如属租赁、物管等非产权变更(即由承租人或物管单位交纳水费)，不属本业务范围，可直接向抄收营业所下属册办事处申请办理。
3、过户需提出书面申请(双方盖章)，并携带近期水费发票(或复印件)、产权证明。
4、授权书需填清：付款全称、银行帐号、法人章、财务章。    


编号：








年   月   日








